关于《池州市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先后出台了《支持“三重一创”建设若干政策》（皖政〔2017〕51号）、《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皖政〔2017〕52号）和《支持科技型初创企业发展若干政策》（皖政办〔2019〕18号）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二、文件制定依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根据市政府要求，市科技局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52号）、《支持科技型初创企业发展若干政策》（皖政办〔2019〕18号）、《安徽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引导全社会加大研发投入的意见》（皖小康〔2020〕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池州当前实际，起草了《池州市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文件。

三、文件主要内容
《若干政策》正文共十个部分，分为22条。具体内容是：

一是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主要是对研发费用支出总量前10名（研发强度达到1%以上）和研发投入强度前10名的“双十强”规上工业企业，每家企业奖励20万元。
二是支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主要包括支持省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奖励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以及奖励各类科技奖。
三是扶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创新创业。主要包括对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给予支持，对企业引进科技人才，每年按其年薪的10%的奖励用人单位。
    四是支持产学研合作和成果转化。主要包括对企业与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对企业购买先进技术成果进行产业化以及引进和培育高水平研发机构予以支持。

五是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包括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奖补，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进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企业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

六是支持创新平台能力建设。主要包括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安徽省实验室、安徽省技术创新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型研发机构等研发平台，国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以及省级特派员工作站、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给予奖励。

七是支持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共享共用。对企业租用大型仪器设备，进行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给予补助。

八是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主要包括对农业高校院所与我市地方政府共建综合实验站和农技推广示范基地，公益性共享服务的农业种质资源库（圃），国家、省审定的动植物新品种（配套系）等上述平台或新品种获省绩效奖励支持的，给予奖补。

九是支持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创新。主要包括对获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立项的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平安池州建设等社会发展类项目给与补助。

十是其他事项。主要包括奖励扶持资金兑现约定，政策的解释、有效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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